
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秦环罚〔2021〕5063号

昌黎县新昌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226746631939

住址（地址）：昌黎县新集镇马踏店村

经营者：刘锡民

2021年5月20日，我局环境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昌黎县新集镇马踏店村的昌黎县新昌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你公司蜡型车间正常生产，蜡型车间集气罩与污染防治设施连接管道断开，经调查发现你公司蜡型车间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你公司涉嫌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未采取减少蜡型车间废气排放措施。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为证据。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之规定。我局于2021年5月20日向你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秦环责改字〔2021〕5034号），于2021年6月25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秦环罚告字〔2021〕5050号）的形式告知昌黎县新昌精密铸造有限公司陈述、申辩权。你公司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结合《河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大气类第二十一项：“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的生产和服务，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小写：20000元）。 

限于你单位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县分局规财股开具《河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后，将罚款缴纳至秦皇岛市财政局指定的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或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7月16日

